教育部委辦

大學化學學門評鑑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國化學會

化學學門評鑑書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 （九項目17表格；附填表說明）
受評單位先行填寫【資料表】後，連同【自我評鑑表】送繳中國化學會（影本一式十份及磁碟片乙份，寄至115台北南港郵政1-18號信箱/e-mail：liam@chem.sinica.edu.tw）。

◎化學學門自我評鑑表 （表01-10）
受評單位填寫【資料表】後，在【評鑑表】中自評評語區填寫自我評語。
評鑑委員依據受評單位完成的【資料表】及【評鑑表】，訪視後於【評鑑表】評語區提出評語，並評分。

評分等第依據需要改進事項多寡及程度分為：A、B、C、D、E五個等第。A表示幾乎沒有需改進事項，E表示有很多待改進事項。
◎佐證資料

請受評單位儘可能備齊支持【資料表】之必要【佐證資料】，並內含每一位專任教師最近的國科會個人資料表，以便提供評鑑委員訪視時現場檢視。


受評單位資料表 填表說明
· 評鑑年度90、91、92學年度。（2001 = 90學年度; 2002 = 91學年度；2003 = 92學年度）。

· [image: image1.em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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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表五B】以公元為基準外，其餘資料統計以學年度（或學年度第二學期）為基準。
· 發生在2001/07之前，但跨過2001/08之資料，列入2001年（90學年度）；發生在2004/07之前者，列入2003年（92學年度）。
· 請勿更動格式設定

A4/橫向；邊界：上（2.5 cm）下（2.0 cm）左（3.0 cm）右（2.0 cm）；

字型：標準或Times New Roman/大小14；行距（固定）；行高（20 pt）；段落間距（0）。


· 請於【評鑑表】右上方，填入受評單位代碼，如國立中正大學為NCCU。


· 請於【資料表】右上方，填入該表的總共頁數於（）內。
· 請一致以公元 （1999或’99）填寫時間。 

· 遇比值時，請算至百分之一（0.00）。
· 表內行格空間大小會自動隨填入字數與行數往下整體調整。

請儘量保持字體大小（14點），必要時可減為12點以因應行格大小。

· 表內行數不足時，請移浮標至行右終端，按Enter增製行格。表格會因應而自動整體調整。

· 各分項表格可能另有補充的說明，請詳加注意。
· 請將【評鑑表】與【資料表】分別裝訂置於檔案夾內，送繳中國化學會。

受評單位代碼
(依學校創立先後順序排列)
	
	受評單位
	代碼
	
	受評單位
	代碼

	1
	東吳大學
	SCU
	14
	中央大學
	NCU

	2
	輔仁大學
	FJU
	15
	中國文化大學
	CCU

	3
	臺灣大學
	NTU
	16
	靜宜大學
	PU

	4
	臺灣師範大學
	NTNU
	17
	高雄師範大學
	NKNU

	5
	中興大學
	NCHU
	18
	彰化師範大學
	NCUE

	6
	成功大學
	NCKU
	19
	中山大學
	NSYSU

	7
	淡江大學
	TKU
	20
	中正大學
	NCCU

	8
	高雄醫學大學
	KMU
	21
	朝陽科技大學
	CYUT

	9
	中原大學
	CYCU
	22
	東華大學
	NDHU

	10
	東海大學
	THU
	23
	暨南國際大學
	NCNU

	11
	清華大學
	NTHU
	24
	嘉義大學
	NCYU

	12
	交通大學
	NCTU
	25
	高雄大學
	NUK

	13
	中山醫學大學
	CSMU
	
	
	


教育部委辦

大學化學學門評鑑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國化學會

【受評單位資料表】

受評單位：                代碼                
聯 絡 人：
姓名：             職稱：                 

地址：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公元      年      月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一）
【背景、目標與特色】                                                     表格 01 / 共（）頁
	校    名
	
	成立時間:    年   月
	校址：

	系    名
	
	隸屬學院：

	組織（研究所/班別；研究中心…等）

	□ 學士班（成立時間:     年   月）
	□ 碩士班（成立時間:     年   月）
	□ 博士班（成立時間:     年   月）

	□ 其他 [       ]

（成立時間:     年   月）
	□ 其他 [       ]

（成立時間:     年   月）
	□ 其他 [       ]

（成立時間:     年   月）

	系主任/ 所長
	姓名：
	職級：
	聯絡電話：
	e-mail:

	請以500字為原則，簡述受評單位之沿革(系名、組織等變革背景)、目標與特色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二A）
【師資－陣容】                                                       表格 02 / 共（ ）頁

	· 資料以2003學年度第二學期（即92學年度第二學期）為依據。若有其他特殊情況，請於備註欄說明。
· 請依職別次序（A：教授、B：副教授、C：助理教授、D：講師、E：其他(請註明，如技術教師)）填入。

· 學術專長請填入代號 (P：物理化學、O：有機化學、I：無機化學、A：分析化學、B：生物化學、AP：應用化學、MS：材料科學、PO：高分子化學、MD：醫藥化學、BP：生物物理、BO：生物有機、BI：生物無機、CE:化學教育、X: 其他)，可複選。

· 請一致以公元 ’00/00表示到校、起聘年月。
· 學歷別以○，授課時數以數字填入格內。

· 學年度每週授課總時數指教師全學年度的教學負荷量。上、下學期每週授課時數合併計算。
必選課程列入必修課程計算。
· 合計欄：教師人數依職別填入（）內；學歷別及授課時數總數以數字填入格內。
· 合聘教師以其主要支薪、升等之單位為主聘單位，否則為從聘單位。

	1.  專   任   教   師（含受評單位「主聘」之合聘教師。）

	
	姓 名
	職 別
	教育部

證書號碼
	最高學位
	學術

專長
	到校    年月

	主要任教課程


	學年度每週授課總時數
	備

註

	
	
	
	
	博
	碩
	學
	畢 業 學 校
	
	
	
	必修
	選修
	

	1
	
	A
	
	○
	
	
	
	
	
	
	
	
	

	2
	
	
	
	
	
	
	
	
	
	
	
	
	

	3
	
	
	
	
	
	
	
	
	
	
	
	
	

	4
	
	
	
	
	
	
	
	
	
	
	
	
	

	5
	
	
	
	
	
	
	
	
	
	
	
	
	

	6
	
	
	
	
	
	
	
	
	
	
	
	
	

	7
	
	
	
	
	
	
	
	
	
	
	
	
	

	合

計
	師資：

A（ ）；B（ ）；C（ ）；D（ ）；E(  )
	
	
	
	
	
	
	

	備註：

	2.  兼   任   教   師（含受評單位「從聘」之合聘教師。）

	
	姓名
	職 別
	教育部

證書號碼
	最高學位


	服務單位      及職稱
	起聘    年月
	任 教 科 目
	學年度每週授課總時數
	備註

	
	
	
	
	博
	碩
	學
	畢 業 學 校
	
	
	
	必修
	選修
	

	1
	
	
	
	
	
	
	
	
	
	
	
	
	

	2
	
	
	
	
	
	
	
	
	
	
	
	
	

	3
	
	
	
	
	
	
	
	
	
	
	
	
	

	4
	
	
	
	
	
	
	
	
	
	
	
	
	

	5
	
	
	
	
	
	
	
	
	
	
	
	
	

	合

計
	師資：

A（ ）；B（ ）；C（ ）；D（ ）；E(  )
	
	
	
	
	
	
	

	備註：

	3. 支援本系開授化學相關專業課程之校內其他單位教師 （不含共同課程、通識課程、以及如微積分等課程）

	
	姓名
	職 別
	教育部

證書號碼
	最高學位


	服務單位      及職稱
	到校    年月
	任 教 科 目
	學年度每週授課總時數
	備註

	
	
	
	
	博
	碩
	學
	畢 業 學 校
	
	
	
	必修
	選修
	

	1
	
	
	
	
	
	
	
	
	
	
	
	
	

	2
	
	
	
	
	
	
	
	
	
	
	
	
	

	3
	
	
	
	
	
	
	
	
	
	
	
	
	

	
	
	
	
	
	
	
	
	
	
	
	
	
	

	合

計
	師資：

A（ ）；B（ ）；C（ ）；D（ ）；E(  )

	
	
	
	
	
	
	

	備註：

	4.  其   他（如講座、訪問、或因應特殊教學班如進修班而聘之兼任教師。）

	
	姓名
	職 別
	教育部

證書號碼
	最高學位


	服務單位      及職稱
	起聘    年月
	任 教 科 目
	學年度每週授課總時數
	備註

	
	
	
	
	博
	碩
	學
	畢 業 學 校
	
	
	
	必修
	選修
	

	1
	
	
	
	
	
	
	
	
	
	
	
	
	

	2
	
	
	
	
	
	
	
	
	
	
	
	
	

	備註：

	1. 簡要說明教師（專任/兼任/其他）延聘及教師升等之運作程序：

	2. 近三年專任教師著作並出版之教科書、科普或其他提升科學教育的書籍。

	3. 近三年專任教師獲得校內外特殊教學榮譽之情況（學術研究榮譽另於【表五C】填寫）：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二B）
【師資－近三年之分析】                                            表格 03 / 共（2）頁

	· 資料以每學年第二學期為依據。     ＊配合資料表（二A）作分析。

	      學年度與人數
類別
	2001
	2002
	2003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現  況  分  析

	專

任

教

師
	職

級

別
	教  授
	
	
	
	
	
	
	※ 專任教師年齡分布：


	
	
	副 教 授
	
	
	
	
	
	
	≥66（ 人）；61～65（ 人）；56～60（ 人）

	
	
	助理教授
	
	
	
	
	
	
	51～55（ 人）；46～50（ 人）；41～45（ 人）

	
	
	講  師
	
	
	
	
	
	
	36～40（ 人）；31～35（ 人）；≤30（ 人）

	
	
	
	
	
	
	
	
	
	

	
	
	合  計
	
	100
	
	100
	
	100
	平均年齡：（   ）

	
	學

歷

別
	博士
	
	
	
	
	
	
	※ 專任教師人數佔教師總人數之比率：

	
	
	碩士
	
	
	
	
	
	
	2003
	%

	
	
	學士
	
	
	
	
	
	
	2002
	%

	
	
	其他
	
	
	
	
	
	
	2001
	%

	
	
	合  計
	
	100
	
	100
	
	100
	※學年度每週授課總時數分析（教師教學負荷量）（配合【表二A】分析）

	兼

任

教

師
	職

級

別
	教  授
	
	
	
	
	
	
	

	
	
	副 教 授
	
	
	
	
	
	
	1. 必修/必選課程

	
	
	助理教授
	
	
	
	
	
	
	
	專任
	兼任
	他系
	其他
	合 計

	
	
	講  師
	
	
	
	
	
	
	教    授
	
	
	
	
	

	
	
	
	
	
	
	
	
	
	副 教 授
	
	
	
	
	

	
	
	合  計
	
	100
	
	100
	
	100
	助理教授
	
	
	
	
	

	
	學

歷

別


	博士
	
	
	
	
	
	
	講    師
	
	
	
	
	

	
	
	碩士
	
	
	
	
	
	
	
	
	
	
	
	

	
	
	學士
	
	
	
	
	
	
	合  計
	
	
	
	
	

	
	
	其他
	
	
	
	
	
	
	2.選修課程（含支援通識課程）

	
	
	合  計
	
	100
	
	100
	
	100
	教    授
	
	
	
	
	

	教 師 人 數 總 計
	
	
	
	
	
	
	副 教 授
	
	
	
	
	

	其他

（非編制內）
	講    座
	
	
	
	
	
	
	助理教授
	
	
	
	
	

	
	訪    問
	
	
	
	
	
	
	講    師
	
	
	
	
	

	
	專 業 技 術
	
	
	
	
	
	
	
	
	
	
	
	

	
	校內他系

【表2A-3】
	
	
	
	
	
	
	合  計
	
	
	
	
	


	專任教學

助教
	碩  士
	
	
	
	
	
	
	總  計
	
	
	
	
	

	
	學  士
	
	
	
	
	
	
	比率  （％）※
	
	
	
	
	100

	
	合  計
	
	
	
	
	
	
	※專任/兼任/他系/其他教師授課總時數比

	備註
	協助教學之助教職由研究生兼任？ 是（ ），否(  )。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三）
【學生結構－人數統計及分析】                                       表格 04 / 共（）頁

	· 資料以學年第二學期註冊就讀人數為依據。

· 各級一年級生，另於（）內填入招生人數。

	學年度與人數
學  制  別
	2001
	2002
	2003
	備 註

	
	人 數
	人 數
	人 數
	若多班數/分組請註明之

	大

學

部
	一

般

生


	一年級
	（）
	（）
	（）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以上
	
	
	
	

	
	
	合  計
	
	
	
	

	
	其
他
	
	
	
	
	

	
	
	
	
	
	
	

	
	總      計
	
	
	
	

	研

究

所
碩

士

生
	一

般

生
	一年級
	（）
	（）
	（）
	

	
	
	二年級
	
	
	
	

	
	
	三年級以上
	
	
	
	

	
	
	合  計
	
	
	
	

	
	其
他
	在職生
	
	
	
	

	
	
	專班生
	
	
	
	

	
	
	
	
	
	
	

	
	總       計
	
	
	
	

	研

究

所
博

士

生
	一

般

生
	一年級
	（）
	（）
	（）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以上
	
	
	
	

	
	
	合  計
	
	
	
	

	
	其
他
	在職生
	
	
	
	

	
	
	專班生
	
	
	
	

	
	
	
	
	
	
	

	
	總       計
	
	
	
	

	研 究 所 學 生 總 計
	
	
	
	

	全  體  學  生  總  計
	
	
	
	

	【學 生 分 佈 狀 況 分 析】
	2001
	2002
	2003
	備      註

	1. 大學部及研究所一般生總人數
	
	
	
	

	2. 一般生人數佔全體學生總人數之比例
	%
	%
	%
	

	3. 研究所學生佔學生總人數之比例（一般生）
	%
	%
	%
	

	4. 研究所學生佔全體學生總人數之比例
	%
	%
	%
	

	5. 學年內學生人數消長情況（一般生）
	
	
	
	

	（1）休學學生之人數及比例－大學部：
	（ %）
	（ %）
	（ %）
	

	研碩班：
	（ %）
	（ %）
	（ %）
	

	研博班：
	（ %）
	（ %）
	（ %）
	

	（2）退學學生之人數及比例－大學部：
	（ %）
	（ %）
	（ %）
	

	   研碩班：
	（ %）
	（ %）
	（ %）
	

	研博班：
	（ %）
	（ %）
	（ %）
	

	【學生與專任教師人數分析】
	2001
	2002
	2003
	參考【資料表（二A、二B）】

	1.全體學生總數與教師總人數之比值
	
	
	
	教師人數依編制員額計算

 4名兼任教師＝1名專任教師

	2.大學部學生總數與教師總人數之比值
	
	
	
	

	3.碩士班學生人數與助教授級以上專任教師人數之比值
	
	
	
	

	4.博士班學生人數與助教授級以上專任教師人數之比值
	
	
	
	

	1. 簡述學生結構之規劃、各學制之招生政策與方式：



	2. 近三年招收僑生、外國籍學生之情況。

	3. 近三年學生獲得校內外學業獎助學金、獎勵與榮譽之情況（不含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

（研究榮譽另於【表五C】填寫）。

	4. 簡述各級（大學、碩士、博士）畢業生升學與就業之情況。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四A）
【教學－制度與規劃】                                            表格 05 / 共（ ）頁

	＊各項問題若回答（有），請以該項編號註明集中於「說明欄」扼要說明並著重特色。

	1
	課程規劃委員會？ 有（）；無（）

	2
	教師開課安排制度化？ 有（）；無（）

	3
	實施學生對教師教學評鑑？ 有（）；無（）

	4
	學士學位修業規定？ 有（）；無（）

大學部是否訂有參與專題研究、畢業論文等特殊要求？ 有（）；無（）

	5
	碩士/博士學位修業規定？碩士班：有（）；無（）。博士班：有（）；無（）。  

碩博士班是否訂有資格考試、教學實習、發表研究論文等特殊要求？ 有（）；無（）

	6
	特殊專業學程規劃？ 有（）；無（）

	7
	學生副修第二專業領域規劃？有（）；無（）

	8
	加強學生英語能力規劃？ 有（）；無（）

是否有學生選修第二外國語之規定？ 有（）；無（）

	9
	提出計畫爭取經費以改進教學品質？ 有（）[請列入資料表（五A）]；無（）

	10
	舉辦教學改進研討會、鼓勵教師進修教學方法、鼓勵著作教科書或科學讀物、設置教師教學成效獎勵或

其他措施以提升教學品質？ 有（）；無（）

	說    明    欄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四B）
【教學－課程規劃及開授科目】                                         表格 06 / 共（ ）頁

	· 資料以2003學年為依據。

· 課程指專業課程、實驗課程及通識或共同必修課程等各類課程。

· 第1、2項指系/所針對學生攻讀本系學位而規劃的各類課程（不含通識課程）；第3項指支援校內其他單位之修業課程規劃而開授的課程（含通識課程），即受評單位教師支援校內他系之教學負擔。
· 請依年級高低、科目選性順序填寫(低年級先填高年級後填，依序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必修、必選、選修)
· 若同一科目開授多班，請分欄列出。

· 科目選性、班別以○表示。
· 請於合計欄填入科目數（班數）、學分數、選課人數。

	1. 本系及研究所開授之課程

	科目名稱
	必修
	必選
	選修
	大學部課程

修課年級
	研究所課程
	學

分

數
	每週上課時數
	選課學生

人數
	任課教師

	
	
	
	
	上學期
	下學期
	碩士班
	博士班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普通化學
	○
	
	
	1
	1
	
	
	3
	3
	
	
	
	

	
	
	
	
	
	
	
	
	
	
	
	
	
	

	
	
	
	
	
	
	
	
	
	
	
	
	
	

	
	
	
	
	
	
	
	
	
	
	
	
	
	

	
	
	
	
	
	
	
	
	
	
	
	
	
	

	
	
	
	
	
	
	
	
	
	
	
	
	
	

	
	
	
	
	
	
	
	
	
	
	
	
	
	

	
	
	
	
	
	
	
	
	
	
	
	
	
	

	合    計
	科目數[班數]：大學部（   [  ]）/研究所（   [  ]）；總計（    [  ]）

學分數：大學部（ ）/研究所（ ）；總計（ ）

選課學生人數：大學部（ ）/研究所（  ）；總計（   ）

	· 補充說明（若有）




	2. 外系支援本系之必修及必選課程（不含通識課程）

	科目名稱
	大學部課程

修課年級
	研究所課程
	學

分

數
	每週上課時數
	選課學生

人數
	支援單位

	
	上學期
	下學期
	碩士班
	博士班
	
	
	上學期
	下學期
	
	

	微積分
	1
	1
	
	
	
	
	
	
	
	

	普通物理學
	
	
	
	
	
	
	
	
	
	

	
	
	
	
	
	
	
	
	
	
	

	
	
	
	
	
	
	
	
	
	
	

	
	
	
	
	
	
	
	
	
	
	

	
	
	
	
	
	
	
	
	
	
	

	
	
	
	
	
	
	
	
	
	
	

	合    計
	科目數[班數]：大學部（   [  ]）/研究所（   [  ]）；總計（    [  ]）

學分數：大學部（ ）/研究所（ ）；總計（ ）

選課學生人數：大學部（ ）/研究所（  ）；總計（   ）

	· 補充說明（若有）


	3. 本系支援外系之必修及必選課程（含通識課程）

	科目名稱
	大學部課程   修課年級
	研究所課程
	學

分

數
	每週 上課 時數
	選課學生

人數
	接受支援   系所
	任課教師

	
	上學期
	下學期
	碩士班
	博士班
	
	
	上學期
	下學期
	
	

	普通化學
	
	
	
	
	
	
	
	
	
	

	普通化學實驗
	
	
	
	
	
	
	
	
	
	

	
	
	
	
	
	
	
	
	
	
	

	
	
	
	
	
	
	
	
	
	
	

	合    計
	科目數[班數]：大學部（   [  ]）/研究所（   [  ]）；總計（    [  ]）

學分數：大學部（ ）/研究所（ ）；總計（ ）

選課學生人數：大學部（ ）/研究所（  ）；總計（   ）

	· 補充說明（若有）


	· 畢業學分：大學部（ ）；其中通識或共同必修課程（ ），專業必修課程（ ），專業選修課程（ ）。

             研究所（ ）；其中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

	· 簡述對大學部學生修習通識或共同必修課程的規範：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四C）
【教學－實驗教學】                                            表格 07 / 共（ ）頁

	＊ 請以該項編號註明集中於「說明欄」扼要說明之。

	1
	各類實驗課程之現場教學如何執行？

任課教師執行現場教學？ 學生分組做實驗？ 設有專門人員（助教或技術員）協助實驗教學？

	2
	如何維護學生在實驗室（含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安全？

	3
	實驗場所通風、採光、防火設施及安全性是否妥善？

	4
	各種實驗室的空間擺設、藥品的存放、工作空間是否合宜？

	5
	如何處理廢棄物及廢液？

	6
	各類實驗課程之內容、方法及使用材料是否對環境友善？

	說    明    欄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五A）
【研究－專題研究計畫】                                               表格 08/ 共（ ）頁

	1. 專任教師近三年內執行之專題研究計畫（含大型/整合型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

	· 計畫之執行全程在2001-2003學年度內者，以計畫執行開始日期為計畫之年度歸屬。

· 計畫執行開始日期落在2001學年度年前之計畫，若執行時程跨至2001學年度年，則列入2001年度。
· 計畫執行開始日期落在2003學年度之計畫，且執行時程跨至2004學年度，亦得歸屬於2003學年度。
· 跨年度之多年計畫依上述界定，分年度重覆列入。就執行月數約略分配經費至2001-2003各年度。
· 類別：A1＝ 個人研究計畫；A2 ＝大型/整合型研究計畫；B ＝產學合作計畫；C ＝ 改進或提升教學/研究之專案計畫（如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D ＝ 其他計畫。請依計畫性質，自行認定，但請勿重複。依代號次序填入。
· 一位教師同時執行多件計畫，依件分別列入。
· 多位教師共同執行同一計畫，以一項計畫列入。教師為協同主持人之計畫，不應列入。
· 亦請列入校內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並歸類於D類別。
· 校方配合校外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之款項不列入該計畫之經費額度。該款項請列於【表九A－經費資源投入】。

	年

度
	項次
	計 畫 名 稱 

（各項計畫以中文或英文擇一填入）
	類別
	委託

或

合作單位
	經費金額 （千元）
	教 師

姓 名
	主 持 人
	共同主持人

	2

0

0

1


	1
	
	A1
	
	
	
	
	

	
	2
	
	
	
	
	
	
	

	
	3
	
	
	
	
	
	
	

	
	4
	
	
	
	
	
	
	

	
	5
	
	
	
	
	
	
	

	
	6
	
	
	
	
	
	
	

	2

0

0

2
	1
	
	A1
	
	
	
	
	

	
	2
	
	
	
	
	
	
	

	
	3
	
	
	
	
	
	
	

	
	4
	
	
	
	
	
	
	

	
	5
	
	
	
	
	
	
	

	2

0

0

3


	1
	
	A1
	
	
	
	
	

	
	2
	
	
	
	
	
	
	

	
	3
	
	
	
	
	
	
	

	
	4
	
	
	
	
	
	
	

	
	5
	
	
	
	
	
	
	

	
	6
	
	
	
	
	
	
	

	分析1：各類計畫件數及經費統計


	年

度
	A1 個人計畫
	A2大型/整合型計畫
	B產學合作計畫
	C教學/研究改進或提升專案計畫
	D其他計畫

	
	件數
	金額（千元）
	件數
	金額（千元）
	件數
	金額（千元）
	件數
	金額（千元）
	件數
	金額（千元）

	2001
	
	
	
	
	
	
	
	
	
	

	2002
	
	
	
	
	
	
	
	
	
	

	2003
	
	
	
	
	
	
	
	
	
	

	合 計
	
	
	
	
	
	
	
	
	
	

	每件計畫 平均經費
	
	
	
	
	

	備註：每件計畫平均經費＝合計金額/合計件數

	分析2：專題研究計畫件數/經費與單位專任教師/研究生總人數之比較

	年度

	執行計畫之教師
	專題計畫件數
	經費
	專任教師總數
【表二B】
	研究生總數（一般生）
【表三】

	
	人數
	佔專任教師人數之比例
	總件數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執行計畫件數
	總計（千元）

[依據分析1資料]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之研究經費
	平均每位研究生（一般生）之研究經費
	
	

	2001
	
	%
	
	
	
	
	
	
	

	2002
	
	%
	
	
	
	
	
	
	

	2003
	
	%
	
	
	
	
	
	
	

	備註：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五B）
【研究－學術研究成果】                                             表格 09/ 共（ ）頁

	2. 專任教師近三年內之學術研究成果 （篇數/件數）

	· 以論文出版/專利生效年度為準統計。2004年者不計。

· 撰稿中、修正中、或接受尚未出刊者不列。

· 同單位專任教師（n）合著之論文/報告/專利，以1/n（即0.5、0.33、0.25…）計算。
· 請於期刊論文欄的（）內同時填入屬於SCI或EI之論文篇數。

· 請備齊教師個人著作清單（Publication List）乙本，作為本表之【佐證資料】。

	年度
	教師姓名
	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
	研究報告
	專利
	其他
	備註

	2001


	
	（）
	
	
	
	
	

	
	
	（）
	
	
	
	
	

	
	
	（）
	
	
	
	
	

	
	
	（）
	
	
	
	
	

	
	
	（）
	
	
	
	
	

	
	
	（）
	
	
	
	
	

	
	合  計
	（）
	
	
	
	
	

	2002
	
	（）
	
	
	
	
	

	
	
	（）
	
	
	
	
	

	
	
	（）
	
	
	
	
	

	
	
	（）
	
	
	
	
	

	
	
	（）
	
	
	
	
	

	
	合  計
	（）
	
	
	
	
	

	2003
	
	（）
	
	
	
	
	

	
	
	（）
	
	
	
	
	

	
	
	（）
	
	
	
	
	

	
	
	（）
	
	
	
	
	

	
	
	（）
	
	
	
	
	

	
	
	（）
	
	
	
	
	

	
	合  計
	（）
	
	
	
	
	

	分析1：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出版論文/報告/專利等之篇數/件數

	
	專任教師總數
	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
	研究報告
	專利
	其他
	備註

	2001
	
	（ ）
	
	
	
	
	

	2002
	
	（ ）
	
	
	
	
	

	2003
	
	（ ）
	
	
	
	
	

	備註：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五C）
【研究－獎勵及榮譽】                                                表格 10/ 共（ ）頁

	3. 專任教師/學生近三年內獲得各類研究獎勵或榮譽

	· 特殊教學榮譽另於【表二A】填寫。

· 請自行擇要填列獎勵或榮譽（含受邀學術會議演講、期刊邀稿、期刊編輯、等）。未列入者可詳錄於佐證資料中。

	年度
	姓   名
	教師
	學生
	校內外獎勵或榮譽事項/事蹟
	頒授機構/單位
	備 註

	2001
	
	
	
	
	
	

	
	
	
	
	
	
	

	
	
	
	
	
	
	

	
	
	
	
	
	
	

	2002
	
	
	
	
	
	

	
	
	
	
	
	
	

	
	
	
	
	
	
	

	
	
	
	
	
	
	

	
	
	
	
	
	
	

	
	
	
	
	
	
	

	2003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五D）
【研究－推動研究具體作法】                                         表格 11/ 共（ ）頁
	＊第五至十項若有具體作法，請以該項編號註明集中於「說明欄」扼要說明並著重特色。

	1
	舉辦學術研究研討會或會議。有（ ） 次數（  ）；無（ ）

	2
	教師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有（ ） 次數（  ）；無（ ）

	3
	大學部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有（ ）人數（  ）；無（ ）

	4
	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有（ ） 人數（ ）；無（ ）

	5
	協助新進教師建立研究機能。有（ ）；無（ ）

	6
	學生參加國內外學術活動（研究、會議、發表論文、交流等）。有（ ）；無（ ）

	7
	與國內外其他學門教師進行合作研究及交流。有（ ）；無（ ）

	8
	與國內外研究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及交流。有（ ）；無（ ）

	9
	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來校參與研究－－訪問研究教授。有（ ）；無（ ）

	10
	其他鼓勵或推動教師從事研究的具體作法。有（ ）；無（ ）

	說    明    欄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六）
【服務】                                                         表格 12/ 共（ ）頁

	1.教師近三年內擔任學校行政職務/擔任校外公私立機構及學術團體之職務

	· 學校行政職務：指有職務加給/減授時數/或其他者。不含制式委員會（如校務會議）之委員等職務。
· 校外職務名稱指政務官、理事長或理監事、顧問、經理、負責人、委員等任期性的職務。
· 其他校外機構或學術團體指公私立學校、政府單位、公司企業、基金會等。
· 從起聘公元年開始勾出任期年度，並於職務欄括弧加註聘期。

	教師姓名
	年度
	職務(聘期)
	校

內
	校外機構或學術團體（名稱）

	
	2001
	2002
	2003
	
	
	教育部
	國科會
	化學會
	其

他

	王皆空
	V
	V
	
	系主任（’00/08-’02/07）
	V
	
	
	
	【此行文字範例，正式填列資料請刪除】

	
	
	
	
	
	
	
	
	
	

	
	
	
	
	
	
	
	
	
	

	
	
	
	
	
	
	
	
	
	

	
	
	
	
	
	
	
	
	
	

	
	
	
	
	
	
	
	
	
	

	
	
	
	
	
	
	
	
	
	

	
	
	
	
	
	
	
	
	
	

	
	
	
	
	
	
	
	
	
	

	
	
	
	
	
	
	
	
	
	


	2. 教師參與的其他服務項目

	＊各項若回答（有），請以該項編號註明集中於「說明欄」扼要說明。

	1
	施行推廣教育。有（）；無（）

	2
	專任教師受聘至其他學門或校外教課。有（）；無（）

	3
	教師到校外演講或舉辦演講會/研習營等提升科學普及的活動（對象：中小學教師與學生及民眾）。有（）；無（）

	4
	貴重儀器對外服務。有（）；無（）

	5
	教師參與一般社會服務。有（）；無（）

	6
	其他。

	說    明    欄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七）
【學生輔導】                                                      表格 13/ 共（ ）頁
	＊請以該項目編號註明集中於「說明欄」扼要說明。

	1
	導師制度與學生輔導。有（） 經費投入額 （         ）；無（）

	2
	學生校外實習制度。有（）；無（）

	3
	系友組織與運作。有（）；無（）

	說    明    欄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八）
【行政支援】                                                       表格 14/ 共（ ）頁

	1. 職技員工（編制內或受評單位聘用並可全權分配職務工作者）

	· 資料以2003學年度第二學期為依據。
· 技術員包括支援教學與研究之人員（不含專題計畫研究助理）。

· 若由研究生兼任助教職，免填。

· 其他類指專任工友、藥品室管理員等，請備註。

	
	姓 名
	職 別
	年齡
	最高學位
	專 長
	負責工作
	備註

	
	
	專任
	約聘
	兼任
	
	
	
	
	

	行

政

職  

員
	
	
	
	
	
	
	
	
	

	
	
	
	
	
	
	
	
	
	

	
	
	
	
	
	
	
	
	
	

	
	
	
	
	
	
	
	
	
	

	技

術

員
	
	
	
	
	
	
	
	
	

	
	
	
	
	
	
	
	
	
	

	
	
	
	
	
	
	
	
	
	

	助

教
	
	
	
	
	
	
	
	
	

	
	
	
	
	
	
	
	
	
	

	
	
	
	
	
	
	
	
	
	

	其

他
	
	
	
	
	
	
	
	
	

	
	
	
	
	
	
	
	
	
	

	分析：職員人數與教師/學生人數之比例 （配合【表二B/表三】）

	1.
	（專任教師人數）：（行政職員人數）＝（ ）：1。
	行政職員人數：含專任、約聘、兼任

（兼任職員依工作時數折算計）

行政支援人數：含行政職員、技術員、助教、其他。

	2.
	（學生人數（一般生））：（行政職員人數）＝（ ）：1。
	

	3.
	（專任＋兼任教師人數）：（行政支援人數）＝（ ）：1。
	

	4.
	（學生總人數）：（行政支援人數）＝（ ）：1。
	


	2. 有關行政事務之項目

	＊請以該項目編號註明集中於「說明欄」扼要說明。

	1
	重要系務之決策程序（如分配經費、任務等/延聘教師、升等、課程規劃與授課分配則於其他表格說明）。

	2
	行政主管之產生方式與任期。

	3
	系務之自動化、資訊化。

	4
	教師進修及休假制度。無（）；有（），請說明之

	說    明    欄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九A）
【資源－經費】                                                       表格 15/ 共（ ）頁

	1. 年度經費投入總額及其來源 （單位：千元）

	·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請列示於【表五A】；其中改進或提升教學/研究專案計畫之經費列入本表I 部分其他來源項。

· 本表主要評估從可運用經費觀點上，學校支持受評單位之程度。

· I項目為系主任/全系可支配/規劃運用之經費；II項目為教師個人支配運用之經費。

· 請註明其他項，如推廣教育等。

	年 度

來     源
	2001
	2002
	2003
	備   註

	I
	學校年度預算（不含人事費）
	
	
	
	

	
	計畫管理費（分配至系所之經費）
	
	
	
	

	
	學校專案補助經費
	
	
	
	

	
	募（捐）款
	
	
	
	

	
	其他：
	
	
	
	

	
	
	
	
	
	

	
	
	
	
	
	

	
	合   計
	
	
	
	

	II
	專題計畫配合款
	
	
	
	

	
	其他：
	
	
	
	

	
	
	
	
	
	

	
	合   計
	
	
	
	

	總    額
	
	
	
	

	2. 經 費 運 用 分 配 （單位：千元）

	· 本表之經費指前表之I＋II項。

· 實驗教學指分配於所有實驗課程所需耗材、器材、工具等之經費，但不含4-6項目所投入之經費。一般教學課程之經費可併入行政雜支。

· 研究概指學校/系所特別分配或配合各類研究計畫（配合款）補助教師進行研究之經費（如新進人員之「種子錢」），包括其研究實驗室自用實驗器材、電腦、桌椅、藥品櫃等費用；但不含4-6項目所投入之經費。
· 圖書/期刊包括電子期刊、網路資訊。

· 儀器指校/系全額或配合各類計畫之配合款所購置之教研儀器。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獨資購置之儀器，不計在內。

· 設備指辦公室、教室、教學實驗室等處所需硬體設備，如桌椅、實驗桌、空調等。

	年 度

項  目
	2001
	2002
	2003
	備   註

	1. 行政雜支
	
	
	
	

	2. 實驗教學
	
	
	
	

	3. 研究
	
	
	
	

	4. 圖書、期刊與網路資訊
	
	
	
	

	5. 儀器購置
	
	
	
	

	6. 設備
	
	
	
	

	7. 其他
	
	
	
	

	
	
	
	
	

	
	
	
	
	

	
	
	
	
	

	合   計
	
	
	
	

	3. 分析（單位：千元）

	
	
	2001
	2002
	2003
	備   註

	（1）投入每位學生（全體）的平均費用：
	學校年度預算
	
	
	
	學生人數參見【表三】

	
	經費運用分配總額 【九A-2】
	
	
	
	

	
	圖書、期刊與網路資訊分配經費【九A-2-4】
	
	
	
	

	（2）投入每位修課學生的平均費用：
	實驗教學分配經費【九A-2-2】
	
	
	
	以修課學生估算，參見【表四B】

	（2）投入每位研究生（一般生）的平均費用：
	研究分配經費【九A-2-3】
	
	
	
	研究生人數參見【表三】

	（3）投入每位專任教師的平均經費：
	研究分配經費【九A-2-3】
	
	
	
	教師人數參見【表二B】

	
	儀器購置經費【九A-2-5】
	
	
	
	

	
	圖書、期刊與網路資訊分配經費【九A-2-4】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九B）
【資源－圖書與儀器設備】                                             表格 16/ 共（ ）頁
	1. 圖書、期刊與網路資訊（現況）

	項  目

類   別
	冊數/種類
	註    明

	
	化學學門
	相關學門
	

	圖書
	中文
	
	
	

	
	西文
	
	
	

	期刊
	中文
	
	
	請提供清單供佐證資料

	
	西文
	
	
	

	
	電子
	
	
	

	網路資訊
	
	
	請提供清單供佐證資料

	2. 儀器設備（現況）

	· 儀器設備指教學或研究之重要儀器。（重要性自行認定，其他可藉【佐證資料】補全。）
· 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獨資購置之主要儀器設備亦請列入。

	項  目

名   稱
	數  量
	用 途（可複選）
	購置經費來源（可複選）
	備註

	
	
	教學
	研究
	本校
	教育部
	國科會
	其他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九C）
【資源－建築與空間（現況）】                                             表格 17/ 共（ ）頁
	· 本項資源指系可規劃支配的使用建築面積。

· 請備建築空間之規劃與分配平面圖供參考。

· 以受評單位使用為主。
· 面積單位：坪

	  分 配

用   途
	分配面積
	間 數
	分 析（或說明）

	1.辦公室及會議室
	
	
	

	2.教室
	
	
	

	3.教學實驗室

（若不同實驗課程共用，分配面積與間數擇一列入）
	普通化學
	
	
	※ 平均本系每位學生上實驗課時所使用的面積
	坪

	
	有機化學
	
	
	※ 平均本系每位學生上實驗課時所使用的面積
	坪

	
	分析化學
	
	
	※ 平均本系每位學生上實驗課時所使用的面積
	坪

	
	儀器分析
	
	
	※ 平均本系每位學生上實驗課時所使用的面積
	坪

	
	物理化學
	
	
	※ 平均本系每位學生上實驗課時所使用的面積
	坪

	
	其他（ ）
	
	
	※ 平均本系每位學生上實驗課時所使用的面積
	坪

	
	
	
	
	
	

	
	
	
	
	
	

	
	合  計
	
	
	
	

	4.研究實驗室
	
	
	

	5.藥品及儀器室
	
	
	

	6.其他
	
	
	

	
	
	
	

	規劃使用面積合計
	坪
	※ 平均本系每位學生使用的空間（使用面積/人數）
	坪

	公共設施面積
	坪
	※ 平均本系每位學生分配的空間（總建築面積/人數）
	坪

	總建築面積
	坪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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